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 

候選人財政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檢討 

 

 

 

目的 
 

 第四屆區議會選舉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舉行，本文件旨在

為該選舉的候選人提供的財政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的下述建議徵

詢議員意見- 

 

(a)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財政資助額由每票十元增至十二元；以

及 

 

(b) 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由 48 000 元增至 53 000 元。 

 

 

背景 

 

(A) 財政資助計劃 

現行資助額 

2. 在選舉中給予候選人財政資助，最先在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

舉中推行，目的是鼓勵更多有志服務社會的候選人參與立法會選

舉，並創造一個有利香港政治人才發展的環境。其後，有政黨及政

治團體要求把該計劃擴展至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我們在考慮了立法

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以及二零零六年「區議會角色、職能及

組成的檢討」公眾諮詢活動所收集到的意見後，建議把這項計劃擴

展至適用於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其後，這項建議由《2006 年區議

會（修訂）條例草案》落實。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的第

三屆區議會一般選舉為第一次向候選人提供財政資助的區議會選

舉。津貼額為每票十元，上限為候選人申報選舉開支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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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現行計劃，當選或取得 5%或以上有效選票的候選人均符

合資格申請資助。於二零零七年的區議會選舉，選舉事務處一共接

獲 844 宗由候選人提出的財政資助的申請1。總津貼額約為 950 萬

元。 

 

4.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為候選人提供的津貼

額由每票十元增至十一元。最近，鑑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之

間的預計累積通脹率為 9.1%，當局已於《2010 年立法會（修訂）條

例草案》中建議將資助額由十一元增至十二元。法案委員會已完成

對該條例草案的審議。 

 

建議 

5. 現行每票十元的津貼額於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中首次採

用。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一年之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預計累積

上升 11%
2。如按照通脹數據作出調整，津貼額應增至十一元。然

而，鑑於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方法所作的修訂將提高民選區議

員於這些具有憲制地位的選舉中的參與，我們建議於二零一一年區

議會選舉中，把資助額進一步增至每票十二元。這與二零一二年立

法會選舉候選人的建議資助額看齊。 

 

(B) 選舉開支限額 

現時限額 

6.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選

舉開支」指在選舉期間前、在選舉期間內或在選舉期間後，由候選

人或由他人代候選人為促使候選人當選；或為阻礙另一候選人當

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並包括包含貨品及服務而用於上述用

途的選舉捐贈的價值。上述條例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可訂立規例，訂明在選舉中可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目前，

                                                           

1
  符合申請資格的候選人共有 861 位，但其中 17 位沒有提出申請。 

2
  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二零零八、零九和一零年的通脹率分別為 4.3%、0.5%和

2.4%。根據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的中期預測，二零一一年的預計通

脹率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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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區議會選舉）規例》規定，參加區議會選舉

的候選人可招致的選舉開支不得超過 48 000 元。 

 

7. 訂立選舉開支限額的目的，是讓同一選舉的候選人在公平環

境下競爭。這個限額並沒有規限候選人以何等形式開展其競選計

劃。只要選舉開支不超出法定限額，候選人可自由決定開支多少。 

 

8. 在每一次區議會一般選舉之前，當局都會檢討選舉開支限

額。在訂立有關限額時，我們一貫的原則是限額不可以低至對競選

活動施加不合理的規限，也不能高至窒礙經濟較不寬裕的候選人參

選。對上一次調整是為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的一般選舉

而作出的，當時選舉開支上限由 45 000 元調整至 48 000 元。 

 

近期各次選舉候選人所申報的選舉開支 

9. 在考慮這事項時，我們參考了近期各次選舉候選人所申報的

選舉開支。就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3，我們的所得資料如下： 

 

(a) 有競逐選區候選人所招致的選舉開支中位數為 31 946 元（即

選舉開支限額的 67%）； 

 

(b) 80%的候選人的選舉支出低於選舉開支限額的 80%（即

38 400 元）； 

 

(c) 14%的候選人的選舉開支為選舉開支限額的 81%至 90%；以

及 

 

(d) 6%的候選人的選舉開支超逾選舉開支限額的 90%（即 43 200

元）。 

 

                                                           

3
  有關上文第 9 段所列出的分析結果，我們只考慮了有競逐選區候選人所申報的選舉

開支，因為選舉開支限額是以選舉為有競逐的為前提而設定的。如考慮二零零七年

區議會選舉所有候選人申報的選舉開支（即包括自動當選的候選人），候選人所招

致的選舉開支的中位數為 31 561 元。81%的候選人的選舉支出低於選舉開支限額的

80%，而 14%的候選人的選舉開支為選舉開支限額的 81%至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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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其後的六次區議會補選，我們的所得資料如下： 

 

(a) 候選人所招致的選舉開支中位數為 33 112 元（即選舉開支限

額的 69%）； 

 

(b) 62%的候選人的選舉支出低於選舉開支限額的 80%； 

 

(c) 9%的候選人的選舉開支為選舉開支限額的 81%至 90%；以及 

 

(d) 29%的候選人的選舉開支超逾選舉開支限額的 90%。 

 

11. 在詮釋上文第 9 和 10 段的統計數字時，須留意候選人必須守

法，其選舉開支不得超逾法定上限，以免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中列明的刑事罪行。 

 

建議 

12.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一年之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預期累計上

升 11%。考慮到第 9 至 10 段所述，以及預計累積通脹，我們建議提

升限額至 53 000 元（增加 10%，四捨五入至最近千元）。事實上，

約兩成的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及三成八的最近六次區議會

補選的候選人所進行的競選活動，均招致超過 80%的選舉開支限額

的開支。這個實況支持稍微提升選舉開支限額。 

 

13. 增加選舉開支限額也可讓候選人有更多空間在二零一一年區

議會選舉中拉票。因為通過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當選者有機會成

為立法會議員，所以屆時競爭預計將更為激烈。 

 

 

建議的影響 
 

14.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經濟、

公務員、生產力、環境、或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 

 

15. 建議增加區議會選舉開支限額 10%將可能增加須付予候選人

的財政資助額總開支。資助額建議為每票十二元，並以候選人申報

的選舉費用的 50%為限。兩者的效果互為表裏，而且財政資助須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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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額將取決於一系列因素，包括候選人數目、候選人得票、候選人

申報的選舉費用等，現階段實難準確估算有關財政影響。有關建議

引起的開支於必要時將通過既定資源分配程序，以要求增撥。 

 

 

未來路向 

 

16.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中關於增加財政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的

建議，並就此提供意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零一一年二月 

 
 

CL076 


